
金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成員、年度工作重點及運作情形 

 

一、本公司之審計委員會於 110 年 08 月 06 日成立，委員計 3 人 

職稱 姓名 學歷 經歷 

獨立董事 林豐智 美國凱斯西籌大學博士 逢甲大學經營管理學院院長 

獨立董事 蔣文議 彰化師範大學碩士 蔣文議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獨立董事 陳力行 中央大學工業管理研究所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領組 

金雨企業董事 

 

二、本屆委員任期： 110 年 08 月 06 日至 113 年 08 月 05 日，截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已開會 7 次(A)，委員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列）席 

次數(B) 

委託出席 

次數 

應出(列)席 

次數(A) 

實際出（列） 

席率％(B/A) 

獨立董事 林豐智 5 2 7 71.43 

獨立董事 蔣文議 7 0 7 100.00 

獨立董事 陳力行 7 0 7 100.00 

 

三、111 年度工作重點 

1.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2.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3. 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4. 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5.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6. 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7.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8.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9.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10. 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 

11. 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四、111 年度議案內容及後續處理情形 

屆次 議案內容 
證交法§14-5 

所列事項 

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

而經全體董事 2/3 以

上同意之議決事項 

第一屆 

第三次 

111.3.14 

擬出具一一Ο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

書」案 
V 

 

本公司擬續保「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

險」 
 

 

修訂「公司章程」案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V  

本公司與子公司金宏昌鋼鋁股份有限公

司合併案 
 

 

本公司一一Ο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V 

 

一一Ο年度虧損撥補案   

本公司轉投資所屬子公司資金融通案 V  

◎決議結果：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同意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後續執行情形：依決議結果執行 

第一屆 

第四次 

111.5.13 

本公司辦理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定

價、增資基準日及應募人對象等相關事

宜案 

V 

 

有關如附表所示坐落彰化縣彰化市延和

段 616、976、978地號等三筆土地所有

權借名登記於卓政懋名下案 

V 

 

◎決議結果：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同意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後續執行情形：依決議結果執行 

第一屆 

第五次 

111.8.10 

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第二季財務報表案   

◎決議結果：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同意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後續執行情形：依決議結果執行 

第一屆 

第六次 

111.11.4 

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第三季財務報表案   

本公司轉投資所屬子公司資金融通案 V  

本公司民國 111 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通

過之私募案擬增列應募人 
V 

 

◎決議結果：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同意通過 



屆次 議案內容 
證交法§14-5 

所列事項 

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

而經全體董事 2/3 以

上同意之議決事項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後續執行情形：依決議結果執行 

第一屆 

第七次 

111.12.23 

本公司辦理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定價

相關事宜案 
V 

 

◎決議結果：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同意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後續執行情形：依決議結果執行 

 

 


